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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113年度原

金訴字第197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葉奇昇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停止

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嘉義縣○○鄉○○村○○街○○○巷○

號。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葉奇昇（下稱被告）已有懺悔

之意，且願跟被害人和解，請求讓其能回到社會，償還被害

人之損失，爰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

停止羈押，乃指羈押原因仍在，但無羈押之必要，而以具

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為其替代手段，亦即羈押裁定之效力仍

然存續，僅其執行予以停止。次按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

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

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

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

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亦有明定。再刑事訴訟法關於

保全被告之方法，依其手段必要性之情節輕重，由重而輕依

次為羈押、具保、責付與限制住居，因刑事訴訟程序乃動態

過程，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自應由法院綜合當時既存之卷

證資料及所有相關情事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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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於民國113年12月23

日，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移審至本院，經受命法官於同日訊

問後，已坦承本案全部犯行，並有卷內相關事證可佐，足認

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

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犯罪嫌疑均

屬重大，又本案尚有其餘共犯未到案，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

犯之虞，且被告加入本案詐騙集團擔任車手之角色，亦有事

實足認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原因，惟經衡

量比例原則，認被告若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具保，並限

制住居於戶籍地，則無羈押之必要。嗣因被告覓保無著，本

院認為除羈押以外，並無其他足以擔保本案刑事訴訟程序順

利進行之替代處分措施，而認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

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命被

告自同日起執行羈押3月在案。

　㈡茲被告提出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本院參酌相關卷證，綜

合加以審查，認被告於本院訊問中，已坦承全部犯行，雖犯

罪嫌疑重大，且原羈押原因仍然存在，然權衡國家刑事司法

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

及其防禦權受限制程度、羈押之比例原則後，認被告若能提

出相當金額之保證金，並輔以限制住居之處分，應足以對被

告形成相當程度之拘束力及心理負擔，可作為羈押之替代手

段，得以確保本案後續審理、執行程序之進行，並避免被告

再從事犯罪，而無繼續執行羈押之必要。爰審酌被告所涉之

罪名、犯罪情狀、犯罪所生危害程度及被告家庭經濟狀況等

情，准予被告提出5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自停止

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主文所示之地址。

　㈢又被告停止羈押後，若有刑事訴訟法第117條第1項各款所列

情形之一者，本院得命再執行羈押，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第3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莊劍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鄧弘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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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97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葉奇昇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嘉義縣○○鄉○○村○○街○○○巷○號。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葉奇昇（下稱被告）已有懺悔之意，且願跟被害人和解，請求讓其能回到社會，償還被害人之損失，爰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停止羈押，乃指羈押原因仍在，但無羈押之必要，而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為其替代手段，亦即羈押裁定之效力仍然存續，僅其執行予以停止。次按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 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亦有明定。再刑事訴訟法關於保全被告之方法，依其手段必要性之情節輕重，由重而輕依次為羈押、具保、責付與限制住居，因刑事訴訟程序乃動態過程，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自應由法院綜合當時既存之卷證資料及所有相關情事認定之。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移審至本院，經受命法官於同日訊問後，已坦承本案全部犯行，並有卷內相關事證可佐，足認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犯罪嫌疑均屬重大，又本案尚有其餘共犯未到案，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之虞，且被告加入本案詐騙集團擔任車手之角色，亦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原因，惟經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若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戶籍地，則無羈押之必要。嗣因被告覓保無著，本院認為除羈押以外，並無其他足以擔保本案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之替代處分措施，而認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命被告自同日起執行羈押3月在案。
　㈡茲被告提出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本院參酌相關卷證，綜合加以審查，認被告於本院訊問中，已坦承全部犯行，雖犯罪嫌疑重大，且原羈押原因仍然存在，然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其防禦權受限制程度、羈押之比例原則後，認被告若能提出相當金額之保證金，並輔以限制住居之處分，應足以對被告形成相當程度之拘束力及心理負擔，可作為羈押之替代手段，得以確保本案後續審理、執行程序之進行，並避免被告再從事犯罪，而無繼續執行羈押之必要。爰審酌被告所涉之罪名、犯罪情狀、犯罪所生危害程度及被告家庭經濟狀況等情，准予被告提出5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主文所示之地址。
　㈢又被告停止羈押後，若有刑事訴訟法第117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之一者，本院得命再執行羈押，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 、第3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莊劍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鄧弘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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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113年度原
金訴字第197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葉奇昇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停止
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嘉義縣○○鄉○○村○○街○○○巷○號。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葉奇昇（下稱被告）已有懺悔
    之意，且願跟被害人和解，請求讓其能回到社會，償還被害
    人之損失，爰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
    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
    停止羈押，乃指羈押原因仍在，但無羈押之必要，而以具保
    、責付或限制住居為其替代手段，亦即羈押裁定之效力仍然
    存續，僅其執行予以停止。次按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
    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
    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
    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 第111
    條第1項、第3項、第5項亦有明定。再刑事訴訟法關於保全
    被告之方法，依其手段必要性之情節輕重，由重而輕依次為
    羈押、具保、責付與限制住居，因刑事訴訟程序乃動態過程
    ，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自應由法院綜合當時既存之卷證資
    料及所有相關情事認定之。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
    ，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移審至本院，經受命法官於同日訊問
    後，已坦承本案全部犯行，並有卷內相關事證可佐，足認被
    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犯罪嫌疑均屬
    重大，又本案尚有其餘共犯未到案，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
    之虞，且被告加入本案詐騙集團擔任車手之角色，亦有事實
    足認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原因，惟經衡量
    比例原則，認被告若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具保，並限制
    住居於戶籍地，則無羈押之必要。嗣因被告覓保無著，本院
    認為除羈押以外，並無其他足以擔保本案刑事訴訟程序順利
    進行之替代處分措施，而認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
    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命被告
    自同日起執行羈押3月在案。
　㈡茲被告提出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本院參酌相關卷證，綜
    合加以審查，認被告於本院訊問中，已坦承全部犯行，雖犯
    罪嫌疑重大，且原羈押原因仍然存在，然權衡國家刑事司法
    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
    及其防禦權受限制程度、羈押之比例原則後，認被告若能提
    出相當金額之保證金，並輔以限制住居之處分，應足以對被
    告形成相當程度之拘束力及心理負擔，可作為羈押之替代手
    段，得以確保本案後續審理、執行程序之進行，並避免被告
    再從事犯罪，而無繼續執行羈押之必要。爰審酌被告所涉之
    罪名、犯罪情狀、犯罪所生危害程度及被告家庭經濟狀況等
    情，准予被告提出5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自停止
    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主文所示之地址。
　㈢又被告停止羈押後，若有刑事訴訟法第117條第1項各款所列
    情形之一者，本院得命再執行羈押，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
     、第3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莊劍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鄧弘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39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葉奇昇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97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葉奇昇提出新臺幣伍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嘉義縣○○鄉○○村○○街○○○巷○號。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葉奇昇（下稱被告）已有懺悔之意，且願跟被害人和解，請求讓其能回到社會，償還被害人之損失，爰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停止羈押，乃指羈押原因仍在，但無羈押之必要，而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為其替代手段，亦即羈押裁定之效力仍然存續，僅其執行予以停止。次按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 第11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亦有明定。再刑事訴訟法關於保全被告之方法，依其手段必要性之情節輕重，由重而輕依次為羈押、具保、責付與限制住居，因刑事訴訟程序乃動態過程，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自應由法院綜合當時既存之卷證資料及所有相關情事認定之。
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於民國113年12月23日，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移審至本院，經受命法官於同日訊問後，已坦承本案全部犯行，並有卷內相關事證可佐，足認被告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犯罪嫌疑均屬重大，又本案尚有其餘共犯未到案，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之虞，且被告加入本案詐騙集團擔任車手之角色，亦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原因，惟經衡量比例原則，認被告若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具保，並限制住居於戶籍地，則無羈押之必要。嗣因被告覓保無著，本院認為除羈押以外，並無其他足以擔保本案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之替代處分措施，而認有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命被告自同日起執行羈押3月在案。
　㈡茲被告提出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本院參酌相關卷證，綜合加以審查，認被告於本院訊問中，已坦承全部犯行，雖犯罪嫌疑重大，且原羈押原因仍然存在，然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其防禦權受限制程度、羈押之比例原則後，認被告若能提出相當金額之保證金，並輔以限制住居之處分，應足以對被告形成相當程度之拘束力及心理負擔，可作為羈押之替代手段，得以確保本案後續審理、執行程序之進行，並避免被告再從事犯罪，而無繼續執行羈押之必要。爰審酌被告所涉之罪名、犯罪情狀、犯罪所生危害程度及被告家庭經濟狀況等情，准予被告提出5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於主文所示之地址。
　㈢又被告停止羈押後，若有刑事訴訟法第117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之一者，本院得命再執行羈押，附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 、第3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許雅婷
　　　　　　　　　　　　　　　　　　法　官　葉作航
　　　　　　　　　　　　　　　　　　法　官　莊劍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鄧弘易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